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本次我行拟采购的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为医院端系统，医院端系统是指在医院HIS系统基础上搭建能与医保局端医保移动支付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处理的软件系统。本次采购涉及4家医院。该系统包含的主要功能如下表：
	序号
	商品名称
	数量（套）
	功能要求
	备注

	1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1
	该软件系统需与医院现有HIS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以下功能：
【6201】费用明细上传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医保移动支付是医保电子凭证主要应用之一，主要是借助手机直接结算医保医疗费用，把医保缴费窗口“搬进”参保人的手机里，进一步体现医保信息化建设的实用性。

	2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天峨县中医医院）
	1
	该软件系统需与医院现有HIS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以下功能：
【6201】费用明细上传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2401】入院办理
【2402】出院办理
【2301】住院明细上传
【H6802】待结算住院查询
【H6803】消息通知
【H6804】指引信息通知
	

	3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天峨县妇幼保健院）
	1
	该软件系统需与医院现有HIS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以下功能：
【6201】费用明细上传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2401】入院办理
【2402】出院办理
【2301】住院明细上传
【H6802】待结算住院查询
【H6803】消息通知
【H6804】指引信息通知
	

	4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1
	该软件系统需与医院现有HIS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以下功能：
【6201】费用明细上传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行业资质信息齐全，营业执照包含有计算机系统服务或技术服务或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等经营范围。
2.提供软件系统类合作案例至少1（含）个。
三、基本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5. 本次采购的软件系统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甲方享有本合同约定范围内软件的合法使用权，本合同项下软件系统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能私自复制、篡改、销售本合同项下软件系统。
四、技术要求
供应商提供河池分行医保移动支付升级改造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建设，移动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基础环境配置以及各方工作组织、协调、汇报，移动支付日常使用运维，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五、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项目完成时间：供应商须根据医院方及我行要求完成，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完成系统搭建并交付使用。
项目验收标准：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医院进行软件实施、培训等工作。项目达到技术要求后，经医院、建行双方验收签字确认，项目验收合格。
六、款项支付要求
系统交付使用并经医院、建行双方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我行提交验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要求：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按合同金额支付产品价款。
七、报价要求
	序号
	商品名称
	医院名称
	数量
	含税价
（元）
	税率

	1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1套
	
	

	2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天峨县中医医院）
	天峨县中医医院
	1套
	
	

	3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天峨县妇幼保健院）
	天峨县妇幼保健院
	1套
	
	

	4
	河池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三期)医院端系统（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1套
	
	


报价为含税价，并注明适用增值税率，拟从公开征集报名供应商中优选一家作为入选供应商。
八、售后服务要求
1.在项目验收后，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一期培训服务。
2.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3.供应商需提供至少一年期的系统免费维护服务。
